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萍乡市化工填料有限责任公司、萍乡市新艺广告图片社诉江西安源进出口有限公司著作权
侵权纠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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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

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05）萍民三初字第11号

原告萍乡市化工填料有限责任公司。住所地，萍乡市下埠工业区。  

法定代表人张有忠，该公司董事长。  

委托代理人易中发，该公司副总经理。  

委托代理人施雪亮，江西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原告萍乡市新艺广告图片社。住所地，萍乡市下埠镇下埠街。  

负责人黄乃曙，该图片社业主。  

委托代理人施雪亮，江西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被告江西安源进出口有限公司。住所地，萍乡市环城路桃子园12号。  

法定代表人李奔潮，该公司经理。  

委托代理人刘德萍，江西天艺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本院在审理原告萍乡市化工填料有限责任公司、萍乡市新艺广告图片社诉被告江西安源进出口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

纠纷一案中，原告萍乡市化工填料有限责任公司、萍乡市新艺广告图片社于2005年7月5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。  

本院认为，双方当事人由于业务需要，考虑到双方的友好合作，原告萍乡市化工填料有限责任公司、萍乡市新艺广

告图片社在本院开庭审理前自愿撤诉符合有关法律规定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款之

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 

准许原告萍乡市化工填料有限责任公司、萍乡市新艺广告图片社撤诉。  

本案案件受理费6060元，减半收取计人民币3030元，由原告萍乡市化工填料有限责任公司、萍乡市新艺广告图片社

共同负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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